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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

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

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

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4.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项目采购的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6.本项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其他未列明行业 

7.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不设核心产品。 

 

 

一、柳州市工人医院洗涤外包服务项目概况 

1．医院分布情况：一院四区的医疗格局，各院区占地面积：总院区：21万 m²，鱼峰山院区：8.8万

m²、南院区：1.3万 m²、西院区：6.7万 m²；同时管理和托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医院床位数（截止 2023年 10月数据）和租赁量、洗涤量、手术台数（2022年数据）情况： 

注： 

（1）以上表格中值班床位数为 2023 年 10 月盘点数，另有少数在沙发或自带折叠床等位置休息的情

院区 地址 

目前标

准床位

数（张） 

值班         

床位数

（张） 

租赁量

（件） 

洗涤量

（件） 

手术台数

（台） 

鱼峰院区（含南院

社区、五里亭社

区、天马社区） 

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 1号（阳

和社区、花岭社区、箭盘山社

区布草在鱼峰院交接） 

1021 600 633348 111734 34134 

西院区 

（含鹅山社区） 
柳南区红岩路四区 47号 533 262 581404 48890 18397 

总院区 
柳州市柳南区西鹅村上高沙

和平路 156号 
1713 737 1177417 159240 23240 

合计  3267 1599 2392169 319864 7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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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需提供值班被服租赁及更换。 

（2）以上表格中租赁量是指除医生和护士工作服、床围、窗帘以外的干净布草使用数，主要为病床

三件套、值班床三件套、病人服及手术敷料(中包布、台布、单布、治疗巾、大孔巾、孔巾、洗手衣裤、

手术衣、参观衣等），还包括中单、尿布/灯布、棉裤腿、空调被、腹带/约束带、口袋（冰袋、尿袋、监

控设备小口袋）、抬人布、机套、毛巾（中医科、皮肤科等科室）、儿科布草（小单、小被、小枕套、小

棉衣、小方巾、浴巾、小棉套、毛毛衣）、袖套、温箱罩等所有布类物品。 

（3）以上表格中洗涤量是指只提供洗涤服务的医生和护士工作服、床围、窗帘的洗涤件数。 

（4）手术台数包含门急诊手术。 

二、洗涤租赁外包方案 

全院实行洗涤租赁一体外包模式，即除医生和护士工作服、床围、窗帘由采购人自行采购，供应商只

提供洗涤服务外，其他所有的布草包括（但不限于）病床三件套、值班床三件套、病人服、手术敷料(中包

布、台布、单布、治疗巾、大孔、孔巾、洗手衣裤、手术衣、参观衣等）、中单、尿布/灯布、棉裤腿、空

调被、腹带/约束带、口袋（冰敷袋、尿袋等各类口袋）、抬人布、机套、毛巾（中医科、皮肤科等科室）、

儿科布草（小单、小被、小枕套、小棉衣、小方巾、浴巾、小棉套、毛毛衣）、袖套、温箱罩等所有布类

物品，均由供应商按照配比进行提供，采购人租用供应商提供的全新的（首次投入本项目使用的）符合标

准的干净布草，不再自行采购。 

1．因采购人各院区存在科室调整情况，床位数可能会有变化，投标人综合考虑医院发展趋势，在保

证医院布草够用的前提下进行报价。签订合同后，合同期内所有布草需保证满足需求，除医生和护士工作

服、床围、窗帘由采购人自行采购外，其他所有医院需求的布草，包括目前已知名称的、在用的布草品类

和未来可能新增的布草种类，均由供应商提供，采购人不再额外增加任何布草洗涤和租赁相关费用。 

2．各类被服至少按以下配比配置：值班被服按值班床位 1:2 比例，即 1 张值班床配置 2 套值班床用

品。病床被服按床位 1:3比例，即 1 张病床配置 3套病床用品。手术织物根据每台手术布草使用量，按日

均手术台数的 5倍配置，其他布草按需配置。所有布草预留一定库存量，以备急需所用。被服若在合同生

效期间报废，需继续补充至相应配比，继续补充布草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供应商需投入布草信息化系统，在工作服、病床大单、病床被套、病床枕套、值班大单、值班被

套、值班枕套、病人衣、病人裤上均装入 RFID 芯片，目标是实现以上布草的采购、仓储、洗涤、周转、

报废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另外手术室所有洗手衣需由供应商负责采购安装适应手术室目前的采购人现有的

手术行为管理系统的芯片（智能内嵌芯片型号：Invengo TS-BLUTAG），费用由供应商负责。其他未安装

芯片的布草仍由人工统计管理。供应商和采购人均可使用账号密码登录系统。 

4．供应商每月 10日前需提供上个月的洗涤租赁量统计数据，保证数据统计的准确性。 

三、基本要求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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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布草质量符合标准、洗涤质量符合规范、服务及时、保证供应。 

2．供应商所提供布草质量要求按国家医用织物相关标准执行,需满足医院使用需求和质量要求,洗涤

公司车间管理、衣物洗涤、消毒、储存严格按卫生部颁布的《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WS/T508-2016）、《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执行。 

3．工作场地：医院收取和配送中心由医院在总院、鱼峰院、西院指定的医用织物周转库房外，供应

商应具备独立合法的医用织物洗涤经营场所，且必须洁污物理性隔离。 

4．供应商必须配备足够服务人员实行下收下送，到各院区（社区）科室收取需洗涤用品，洗涤后将

清洁用品送到各科室，经科室认可签字，做好交接。 

5．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求：若发生停水、停电、停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供应商应有

备用洗涤方案，备用洗涤公司/厂区的设备设施人员需满足《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WS/T508-2016）、《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并保证在每天 10:00前有干净

被服送到医院各科室，不得影响科室被服正常周转及使用，保障突发事件情况下医院医用织物的正常洗消

和供应。 

6.接管和退场：提供相关方案，交接时间原则不允许超过一个月 

7.工作服印个人标签，方便收送登记及查找。 

（二）洗涤条件及职工人员要求 

1.供应商洗涤条件要与医院规模、性质相适应，满足工作需求，工作区域建筑布局应符合《医院医用

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要求。分区合理，应有回收、分类、洗涤、烘干、熨烫、整理、折叠、储存、发

放等相应区域；特殊污染区域与其它区域应有实际屏障。 

2.人员结构合理，应有专人从事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服务人员数量应满足工作需要，特殊仪器、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应经过相应培训，服务人员应经过感染防控知识及相应岗位培训（提供培训记录），并

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明（健康证或者体检证明均可）方可上岗。 

3.供应商在总院、西院、鱼峰院各安排一名负责人在采购人指定区域值班，要有一定的电脑基础，及

时回复并解决各科室提出的问题。 

4.供应商需安排（不少于）总院 10 人、西院 4 人、鱼峰院 5 人收送人员。供应商每次送到科室的被服、

衣物有数量清单并与科室接收人员交接,从科室收捡的被服、衣物，收送人员进行清点并登记数量，并告

知各科室当天收检被服、衣物的数量。 

 

四、洗涤程序要求 

（一）回收分类收集 

1.严格按照《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标准对脏污织物和感染织物进行分

类收集，确认感染性织物应在患者床边密闭收集； 

2.使用后的医用织物和清洁织物应分专用区装入容器或框架内，并有明显标识；使用后的医用织物存

放时间不应超过 48h； 

3.严格按照《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标准对被服、衣物进行分拣，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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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不到位造成工作服污染及损坏等情况，由供应商全额赔偿。 

（二）运输 

1.配备专用车辆和容器，密闭运输，不混装混运。每天按采购人使用需求将所需清洁衣服送至采购人

各科室，如送达不及时，影响科室、病区使用造成不良后果的，则由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可抗拒的

因素除外)。 

2.每日工作完成后，运送车辆及容器按要求清洗消毒，干燥备用。 

（三）洗涤消毒 

1．严格按照《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工作流程及洗

涤、消毒、整理过程要求对织物进行洗涤。 

2．洗涤消毒程序要符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中医用织物洗涤、消

毒的原则。 

3．要求污染物品与非污染物品分开清洗消毒，工作服分开清洗并消毒。 

（四）烘干、熨烫与整理 

1．织物洗涤后熨烫或烘干的选择：无配饰的中、大型的耐高温织物宜采用熨平机进行熨烫干燥、温

度应低于 180°C；有配饰的或小型织物应采用烘干机进行干燥，温度宜在 60-90°C 之间，不耐高温织物

跟塑料配件、合成衬垫的织物不能采用烘干机进行干燥。 

2．折叠整理过程：应检查并剔除破损、缺件、未洗净织物、对破损、缺件织物应进行缝补修复，未

洗净织物进行返洗；无法洗净或无法修复的织物应贴标识单独包装；合格织物应按要求折叠，并整齐摆放；

折叠整理织物时不应与地面接触，接触地面织物应进行返洗。 

（五）储存与发放 

1．洁净布草的储存应清洁、干燥，储物架距地面 20-25 厘米；清洁织物存放时间过久，如发现有污

渍、异味等感官问题应重新洗涤。 

2．清洁织物储存发放间应定时清洁、消毒。 

3．织物发放时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五、洗涤质量标准和服务要求 

（一）质量标准要求 

1．符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

院感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2．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烘干、熨烫、缝补等用品与设备满足工作需要； 

3．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并自带或外接加热功

能；感染织物选择卫生隔离式洗涤烘干设备；可提供与布草服务相关的洗涤、熨烫、折叠速度更快更先进

的设备，提高服务水平及质量； 

4．供应商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各种有机溶剂等相关洗涤耗材应符合最新的国家标准要求，洗涤

用水的卫生质量应符合 GB5749 国家标准要求，洗涤消毒产品应有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卫生部门和

质量监督部门的相关证件或《检验报告》，在有效期内使用。签订合同后 1个月内供应商须提供常用洗涤



 
5 

耗材产品清单，附耗材供货协议和洗涤耗材三证（三证包含：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检

验报告》；若更换耗材公司则重新提供）； 

5．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医用织物洗涤过程的消毒隔离制度，防止交叉污染，必须遵守国家最新颁布的

2016年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有关规定要求，严格执行。医用织物的折

叠按医院科室有关要求，符合科室使用需求； 

6．手术单、手术衣等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洁净服（洗手衣裤）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需使用新型

材料，材料质量应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分类规则》及《YY/T0506.2-2016 病人、

医护人员和器械用手术单、手术衣和洁净服 第 2部分：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YY/T 0506.8-2019病人、

医护人员和器械用手术单、手术衣和洁净服 第 8部分：产品专用要求》相关要求，如： 

（1）手术衣和手术铺单应具备： 

① 适当的微生物、微粒物质和液体屏障 

② 湿态时的有效屏障 

（2）手术盖单材质的要求： 

① 盖单材质必须能够有效阻挡微生物由非无菌区到无菌区； 

② 为达效果，盖单材质必须防血、防水、防磨损、及不产棉绒的材料； 

③ 盖单的材质能维持恒温环境，进而保持病患体温； 

④ 盖单材质必须能在手术间静电情况下具有防止着火的功能； 

⑤ 盖单为了要达到灭菌，通常以气体(gas)或加压蒸气(steam underpressure)灭菌，因此盖单

材质必须能通过气体或加压蒸汽才行； 

⑥ 可重复使用的盖单最重要的是确保不会渗漏； 

⑦ 盖单在清洗消毒的过程中，纤维会经历涨缩重复清洗会伤到纤维，大部分盖单洗消达到一定

次数将会使盖单失去阻隔功能，提供盖单洗涤次数的说明材料，盖单失去阻隔功能或洗消次数超过额定次

数时及时更换。 

7．由于供应商原因造成医用织物丢失或洗涤不当造成破损不能使用、局部霉烂、局部染色、严重脱

色等，应予报废更换或赔偿； 

8．各类织物洗涤后，应达到清洁无污渍，熨烫平整，颜色正常，降低破损率，正常破损及时缝补，

按采购人规定报废无使用价值织物。感染性织物和其他脏污织物不得混洗，需专机专洗，丢失织物应按采

购人规定价格赔偿； 

9．洗涤后医用织物必须符合“公共用纺织品安全技术规范”的医疗用品安全指标: 

①感观指标:清洁物品外观整洁、干燥、无破损、无污渍、无异味、无异物； 

②物理指标：按《衣物洗涤质量要求》（SB/T 10989-2013）要求，清洁织物表面的 pH应达到 6.5-7.5； 

③微生物指标：清洁物品微生物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项目 指标 

细菌菌落数(CFU/100c㎡) ≤200 

大肠杆菌、化脓性致病菌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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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婴儿用品) 不得检出 

10．为防止院内感染，供应商要保证对所有洗涤物品进行分类洗涤消毒存放、运输，并符合微生物

检测要求，同时提供检测报告：供应商每季度至少一次对洗涤后的医用织物按婴儿用品、病床被服、值班

被服、手术敷料、工作服等类别分别送当地卫生监管部门进行微生物学检验。每半年至少一次请卫生监管

部门对工作人员手进行卫生学抽检，结果符合 GB15982-2012 Ⅲ类环境规定，以上检测报告须按照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进行检测并准时报送采购人备案。采购人每季度也对洗涤后的医用织物进行细菌学指标送卫生

监管部门检测，如检查结果不符合微生物检测要求，检查费用由供应商支付，供应商还须做好相应的整改

工作。以上所有检测结果不合格次数一年内达到 3次（3个季度），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后有权解除合

同，同时，如因被服洗涤消毒不合格造成的院内感染，采购人有权追偿全部损失； 

11．月度考核评分大于等于 95分，不扣款；低于 95分，一次性扣 500元，90分以下（不含 90分），

一次性扣 1000元。如一年内评分少于 90分达到 3次，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后有权解除合同； 

12．采购人行风办每月再进行考核，满意度在 90%以下（不含 90%）的扣款 500元；以满意度 89%为

起点，每下降 1 个点再扣款 200 元；一年内月满意度 90%以下（不含 90%）达到 3 次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

报后有权解除合同（详见附件 1：洗涤服务质量考核标准）； 

13．供应商随时接受卫生防疫部门及医院相关监管部门的检查、监督、指导； 

14．供应商定期对医院各科室进行洗涤质量跟踪调查，保证洗涤质量； 

15．采购人提供给供应商使用的运营场所（被服中心）的消防、用电、物资安全由供应商全面负责

并支付相关费用，若因管理不善导致人身财产损失，由供应商负责承担全部损失与赔偿。 

（二）检测检验要求 

1.洗涤物品应随时接受卫生防疫部门的检测，定期报告采购人，采购人有权组织相关监管部门对中标

供应商所洗物品、洗涤场所和洗涤设备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和检验，以确保洗涤质量，中标供应商不得

以任何形式阻止相关抽查、检验行为。一经发现中标供应商未按《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WS/T508-2016）要求和招标文件要求对洗涤区域或布草（含特殊污染布草）进行分区或隔离或采取对应

操作措施的，未按照投标文件承诺投入相关人员或设备的，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后有权解除合同，同时，

采购人有权追偿全部损失。 

2.出现特殊感染物品将会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单独处理。为防止交叉感染，确保病人安全，对于烈性传

染病人的医用被服物品和其他卫生部门要求的特殊医用被服物品，采购人将按医疗废物处置，不交接给供

应商；同时供应商配合采购人，根据洗涤管理污物分色的要求，将不同用途的物品，分类包装，从源头分

检，防止交叉感染。 

（三）布草返洗、返补、报废标准 

1．若有收送不及时、布草洗涤不干净、破洞未缝补等情况，供应商负责返洗、返补，返洗及缝补衣

物应在 3天内完成。 

2．按照相关规定，手术室及介入室敷料、手术衣不能打补丁，只要有小洞或破损应马上报废。 

3．临床、医技科室的布草一件衣物不能超过 4 个补丁，补丁面积不超过 5×5cm²，另外织物出现以

下情形，应予以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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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薄变稀变烂，起毛球。 

（2）在明显处有烟烫的破洞及痕迹的。 

（3）有黄渍、灰渍、血渍等重污经多次处理无效的。 

（4）洗涤次数达到后，有明显的变灰、黑及织物失去光泽亮度的。 

（5）有较大面积血迹、污印无法去除的。 

（6）其他影响感官感觉或使用舒适度的情况，经双方检查确认应报废的。 

4．织物经自然损耗报废后应增补，增补布草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供应商应承担损坏织物的缝补（包括小洞、破损、脱线、系带、掉纽扣、撕裂等），保证发放到

科室的医用织物均能正常使用。对于不能使用需要报废处理的织物，每月集中打包，送交采购人专人确认，

清点报废换新，换新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四）收送交接要求 

1．每次送到科室的被服、衣物有数量清单并与科室接收人员交接,从科室收捡的被服、衣物，收送人

员与科室人员进行清点并登记数量，并将三联单中一联交给科室保管。 

2．保证接受污染被服、衣物和送达干净被服、衣物数量准确（含返洗、待缝补衣物）。 

3．如发现破损、折叠不整齐有褶皱、未洗净织物等情况，造成病人不舒适的、影响美观的，采购人

可以不予使用并要求更换满足要求的被服。 

（五）各临床科室布料清点周期 

1．每年一次，如清点数量未达到采购人配比要求，供应商需继续补充至相应配比，继续补充布草的

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并按违约条款进行扣款。 

2．供应商为各科室、病区建立布草数量清点交接单，首次进行全面数量的清点，双方签字确认各科

室、病区的基数，每次下送均清点数目并在交接单上签字认可，作为双方交接的依据。供应商保证洗涤前

后物品数量的一致和送到各科室、病区物品能正常使用。如有遗失医生和护士工作服、床围、窗帘的，由

供应商赔偿。 

（六）其他服务要求 

1．车间管理、衣物洗涤、消毒、储存执行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

理办法》，婴儿室、供应室被服专机洗涤，专用烘干熨烫、折叠、储放等。 

2．依据《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医院感染管理细则》相关规定，

每季度对洗涤织物、每半年对洗涤工作人员手卫生进行一次卫生质量检查，由国家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出具检验报告并准时报送采购人备案。 

3．供应商安排专人在采购人指定区域值班，节假日周末不休息，及时回复并解决各科室提出的问题，

并进行各类洗涤物的洗涤、发放回收工作。 

4．供应商对各科室公布业务联络和投诉电话，接受遵守《医院感染管理细则》的规定及质控要求，

听取意见并及时反馈。 

5．供应商接受采购人管理人员的管理和考核，凡是本项目范围内的工作，不得推诿；非本项目责任

范围的，应耐心解释，避免误会，对突发的紧急收送任务等问题及时响应解决。 

6．因采购人各类检查、评审工作需要，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完成突击工作。如：安排人员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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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班。如出现疑似织物的不良事件，供应商应无条件积极配合院方调查。 

7．报损：报损方法最终由采购人决定。 

六、合同期和结算方式 

1.合同期 2 年。 

2.结算方式：从签订合同的第二个月开始，供应商按照上月服务费金额扣除考核罚款金额后开具发

票后采购人支付给供应商上月的洗涤租赁服务费。 

 

七、售后维护要求 

1.发生质量与服务投诉时，供应商接受遵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医

院感染管理细则》的规定及质控要求，听取意见并及时反馈，不断提高完善洗涤质量和服务满意度。 

2.供应商每月平均满意度应大于 90%（详见洗涤服务质量考核标准）。 

 

八、其他条款 

（一）服务地点： 

1.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柳州市柳南区和平路 156号）； 

2.柳州市工人医院西院（柳州市柳南区红岩路 47号）； 

3.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 1 号）； 

4.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 145号）； 

5.医院管理和托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合同签订时间： 

1.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日内。 

2.签订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中标供应商按以下要求提供医疗器械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交于采购人

审查和备案，否则按违约处理，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后有权解除合同：  

经营货物有第二类医疗器械的，应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经营范围包含采购的第二类

医疗器械），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9号）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如中

标供应商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经营其注册、备案的医疗

器械，无需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者备案，但应当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经营条件”规定的，仅需提供该医

疗器械注册证。     

（三）验收标准： 

1.供应商应按投标文件的承诺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提供所服务内容的相关资料。 

2.供应商提供不符合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成果，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3.供应商完成服务后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进行验收，采购人应在收到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进行验

收，逾期不验收的，供应商可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双方签署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章，双方各执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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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方应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双方合同、投标文件验收。 

5.采购人在每月的满意度调查或每年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成果不满足合同规定的，可

暂缓向供应商付款，直到供应商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且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付款。 

6.采购人验收时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供应商应自收到采购人书面异议后七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解

决，否则采购人有权不出具服务验收合格单。 

 

九、其他： 

（一）投标人提供的手术单、手术衣、洁净服（洗手衣裤）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管理的须提供产品备

案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电子签章）；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管理的须提供产品注册证明复印件并

加盖投标人公章（电子签章）。 

（二）投标人结合自身能力及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以下内容： 

1.实施方案。 

2.应急预案。 

3.接管和退场方案 

4.如有，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能力相关证明，包含但不限于： 

①投标人拟投入从事布草洗涤工作人员有健康证明及培训证明扫描件。 

②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配送车辆的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扫描件，租赁的车辆还须提供租赁合同证

明。 

③投标人拟投入有洗涤设备、洗涤龙设备、烘干机、高速烫平线、高速折叠机的须提供设备清单、设

备图片或租赁合同证明等。 

④投标人自 2021年 1月 1日以来承接的同类项目的业绩合同书原件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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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洗涤服务质量考核标准 

洗涤服务质量考核表 

1.每月进行一次考核评分。满分 100 分，评分 95分以下（不含 95分），一次性扣 500元，90 分以下（不含 90

分），一次性扣 1000元。如一年内评分少于 90分达到 3次时，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后有权解除合同。 

2.另外采购人行风办每月考核满意度 90%以下（不含 90%）扣款 500 元；以满意度 89%为起点，每下降 1 个点再

扣款 200元；一年内月满意度 90%以下（不含 90%）达到 3次，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后有权解除合同。 

序

号 

检查

内容 
检查标准 

分

数 
评分标准 

评

分 
问题 

1 
管理

要求 

1、遵守医院的一切规章制度，服从医院的管理，

合理安排上下班，不离岗、不串岗 
5 未到达要求扣 5分   

2、工作人员注意服务态度，对待各科室提出的要

求和意见，要认真听取，及时处理。凡是本公司

范围内的工作，不得推诿；非本公司责任范围的，

应耐心解释，避免误会。 

5 引起投诉经查实扣 5分   

3、各岗位工作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及岗位职责相

关培训，使其掌握洗涤、消毒技能；了解洗涤、

烘干、缝纫等相关设备、设施及消毒隔离与感染

控制基础知识、常用消毒剂使用方法等。 

5 
无培训记录扣 5分 

记录不规范扣 2分  
  

2 
感控

要求 

1、严格执行《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5 没有到达要求扣 5分   

2、室内通风良好，地面、墙面、工作台面应平整、

不起尘，环境干净整洁，有“四害”防制设施 
5 

不符合要求 1处扣 1分  

累计不得超过 5分，超过 5

次扣款 200元 

  

3、地面、台面、设备每天上、下班应按照标准消

毒，并做好记录。 
5 

无培训记录扣 5分 

记录不规范扣 2分  
  

4、乙方委托有资质的卫生检验机构每季度进行干

净布草检测，每半年进行工作人员手卫生抽检 
5 

无检测报告或检测不合格

扣 5分 
  

3 
收送

要求 

1、须每日到科室病房收送脏布草和干净布草，每

次收送的被服、衣物收送人员进行清点并登记数

量，有数量清单与科室接收人员交接，做好收送

交接清点并有双方签字确认，数量明确（包括信

息化系统扫描和人工清点的布草），不得出现错

漏。 

5 

若回收三联单出现填写不

清楚、丢失或收发数量不

一致等情况，发现一次扣 1

分，累计不超过 5分，超

过 5分扣款 200元； 

  

2、参照我院各类洗涤物品收送时间安排进行上收

下送，对甲方临床科室非交接时段的临时收送要

求，应 40分钟内予以解决。 

5 未达到要求扣 5分   

3、报废布草不得送回科室使用，报废标准： 

（1）按照相关规定，手术室敷料、手术衣不能打

补丁，只要有小洞或破损可马上报废。 

（2）临床、医技科室的布草一件衣物不能超过 4

个补丁，补丁面积不超过 5x5cm²，另外织物出现

以下情形，应予以报废： 

① 变薄变稀变烂，起毛球。 

② 在明显处有烟烫的破洞及痕迹的。 

③ 有黄渍、灰渍、血渍等重污经多次处理

5 未达到要求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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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 

④ 洗涤次数达到后，有明显的变灰、黑及

织物失去光泽亮度的。 

⑤ 有较大面积血迹、污印无法去除的。 

⑥ 其他影响感官感觉或使用舒适度的情

况，经双方检查确认应报废的。 

4 
分拣

要求 

1、布草按要求分类分拣清洗，分拣工作服时发现

物品，要及时捡出，做好记录并及时送回相应科

室。 

 

5 

发现一次无捡出或未送回

相关科室扣 1分，如因物

品未拣出造成衣服染色、

损坏等一次扣 2.5分，造

价赔偿。累计不得超过 5

分，超过 5分扣款 200元 

  

2、分拣打包要及时、准确 5 

每拣错一件扣 1分，若造

成物件丢失一次扣 5分，

造价赔偿。累计不得超过 5

分，超过 5扣款 200元 

  

5 
洗涤

要求 

1、新使用白色织物白度为 90-97 

（1）使用过程中的白度要达到 70以上； 

（2）白度低于 70就要报废或改做它用。 

5 
有一项未达到要求扣 2.5

分 
  

2、干净布草要求：（1）各类干净布草必须干净

整洁、干燥无异味、无污渍、无感染病菌；洁净

率不低于 97%，如所送布草达不到科室要求，科

室可要求马上更换 

（2）各类工作服清洗完毕后必须熨烫整洁，如未

达到要求立即安排收回返洗 

5 

不符合要求发现一次扣 1

分 

累计不得超过 5分，超过 5

次扣款 200元 

  

3、感染性织物、新生儿（婴儿）的医用织物、手

术室医用织物应专机专洗 
5 未达到要求扣 5分   

6 

布草

整理

要求 

 

（1）织物应烘干、熨烫、平整 

（2）织物不得有褶皱、破洞不缝补、大面积缝补 

（3）折叠时应检查有破洞、掉扣子的及时缝补，

若科室需对衣物进行修改、更换松紧带等，请用

单独的袋子包装，将衣物修改内容写纸条放入袋

内，并与收送人员当场确认，由乙方负责免费修

改。 

（4）不能有折角、卷边、翻袖存在； 

（5）衣襟、后摆上下拉平，衣领拉平拉直 

5 

不符合要求发现一次扣 1

分 

累计不得超过 5分，超过 5

次扣款 200元 

  

7 

运输

要求 

 

1、使用后医用织物和清洁织物不能混装，运输车

辆应采用封闭方式运输 
4 未达到要求扣 4分   

2、运输车辆及容器每日清洗消毒，干燥备用，做

好消毒记录 
4 

未达到要求扣 4分 

消毒记录不规范扣 2分 
  

3、院内收送应分别配置运送使用后医用织物和清

洁织物的专用收送小车，不得混用 
4 未达到要求扣 4分   

4、在医院指定地点装卸，不得随意堆放脏布草，

干净布草不得直接落地 
4 

不符合要求发现一次扣 2

分 

累计不得超过 4分，超过 4

次扣款 200元 

  

8 
储存

要求 

（1）洁净布草的储存应当保持清洁、干燥、卫生，

每日环境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 
4 有一项未达到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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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储物架距地面 20-25厘米，离墙 5-10厘米，

距天花板≥50厘米； 

洁净布草的储存时间应小于 15天，如发现有污

渍、异味等感官问题或储存时间超过 15天，应重

新洗涤消毒后再投入使用 

其他违规处罚 

序

号 
检查内容 处罚标准 问题 

1 

所有布草及时下收下送，按双方约定

时间地点转交给甲方，不能影响甲方

使用 

影响使用扣款 1000元/次  

2 

乙方发生质量与服务投诉时，由甲方

洗涤科提出整改要求。乙方应予全面

配合积极整改，不断提高完善洗涤质

量和服务满意度。 

使用科室一次有效投诉即向乙方扣款 100元，扣款

指标为送到科室的布草有大块明显的污渍或未打

开洗涤的赃物，严重时单次扣除当月洗涤费金额

1000元，直至终止合同。 

 

3 布草分拣打包要及时、准确 
若造成物件丢失除造价赔偿，另外在服务费用上每

件扣除 20元。 
 

4 
收送不及时、布草洗涤不干净、破洞

未缝补 

若因收送，缝补不及时影响科室使用（微信、电话

催等情况），经核实每次扣款 50元。 
 

5 
医院行风办每月满意度调查三个院

区平均满意度大于 90% 

满意度 90%以下（不含 90%）扣款 500元，每下降 1

个点扣款 200元，一年内月满意度 90%以下（不含

90%）达到 3次医院有权解除合同 

 

6 
清洁物品微生物指标及工作人员手

卫生检测报告 

报告结果不合格扣款 2000元/次,并要求重新抽样

送检直至检测合格，一年内不合格次数达到 3次，

采购人向监管部门汇报后有权解除合同 

 

其他扣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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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价测算依据表 

报价测算依据表 

序

号 
分项 

费用

（元） 
单位 备注 

1 洗涤均价  元/件 
所有布草（含手术布草、非手术布草、工作服、床围、窗帘等）

参考 2022年洗涤总件数 2712033件 

2 
非手术投入

布草费用 
 元/年 

1、算法：各类非手术布草投入件数（按配比估）×相应布草

单价的总和 

2、参考床位数（3267 张）、非手术租赁量（1376858 件）及

上个合同三年内投入新非手术布草明细，综合考虑医院发展进

行测算（工作服、床围、窗帘医院自购，只算洗涤费）。 

3 
非手术布草

洗涤费用 
 元/年 

1、算法：（1）×数量 

2、参考床位数（3267 张）、非手术洗涤量（1696722 件）综

合考虑医院发展进行测算参考（除手术布草以外的所有布草洗

涤费，含工作服、床围、窗帘等洗涤） 

4 
手术投入布

草费用 
 元/年 

1、算法：各类手术布草投入数量（按手术台数配比、每台手

术使用布草种类及数量估）×相应布草单价 

2、参考手术（含门急诊手术）总台数 75771台及上个合同三

年内投入新手术布草明细，综合考虑医院发展进行测算 

5 
手术布草洗

涤费用 
 元/年 

1、算法：（1）×数量 

2、参考手术布草洗涤件数 1015311件，综合考虑医院发展进

行测算 

6 床位均价  
元/床/

年 

1、算法：[（2）+（3）]÷标准床位数 

2、参考标准床位数 3267张 

7 总价  元/年 算法：（2）+（3）+（4）+（5），总价与投标报价应一致 

附件 3: 2022年 1-12月份各类布草洗涤量明细 

附件 4: 近三年内(2020.9-2023.8)投入新布草明细 

 

注： 

1.投标人按照上表测算方法提供报价方案的详细测算。 

2.投标报价（即开标一览表）只需以总价报价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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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22 年 1-12月份各类布草洗涤量明细 

月

份 
大单 

中

单 
被套 枕套 

病人

衣 

病人

裤 

工作

衣 

工作

裤 

尿

布/

灯

布 

棉

裤

腿 

毛

毯

/

空

调

被 

腹

带/

约

束

带 

口

袋

（

冰

袋

、

尿

袋

） 

毛

巾 

抬

人

布 

中

包

布 

台布 
单

布 

治疗

巾 

大

孔 

孔

巾 

洗手

衣裤 

手术

衣 

参

观

衣 

机

套 

小

单 

小

被 

小

枕

套 

小

棉

衣 

小

方

巾 

浴

巾 

小

棉

套 

毛

毛

衣 

窗

帘 

袖

套 

温

箱

罩 

合计 

1月 27164 5513 28245 20988 7849 7426 15310 9067 1059 177 340 1088 146 1349  2045 17677 6199 17430 3274 1394 22145 9952 1587 998 12 31 30 439 2577 268 283 327 651 189 31 213260 

2月 21418 4013 23057 17063 6002 6109 11724 7029 731 119 351 935 101 1364  1592 15335 4952 14085 2483 1004 16505 7762 1560 765 32 14 15 475 2720 254 328 316 186 162 37 170598 

3月 29554 6104 29641 24482 9607 9743 17302 10200 1127 134 492 1335 131 1380  2318 23276 7944 20902 3592 1231 24384 12194 1423 1084 22 18 4 337 2120 231 276 318 139 139 45 243229 

4月 25896 5469 27190 21214 8433 7938 14426 8512 978 129 424 948 102 1818  2272 20480 6628 17442 3143 1110 21426 10978 1161 926 17 19 24 215 1103 149 181 213 174 94 33 211265 

5月 27702 5824 29042 23131 8634 8662 16645 9756 991 289 478 994 126 1996 332 2349 20131 6612 17759 3065 1102 20309 10235 1208 966 14 16 13 307 2457 244 401 333 171 105 52 222451 

6月 30424 5983 30092 25376 8926 8314 17779 10707 1108 160 512 1117 136 2140 341 2288 20693 6699 17881 3180 1440 21985 10539 1166 1008 22 17 25 256 2415 259 412 358 267 63 37 234125 

7月 32335 7314 31492 26712 11352 10226 17708 10688 1163 178 492 1089 147 2255 288 1619 25588 7738 20920 3572 1436 28865 12024 1229 998 23 21 33 336 2464 297 423 383 329 62 43 261842 

8月 30496 7105 30040 24713 9888 9460 18957 11727 1093 280 523 1418 125 2305 287 1674 25123 7537 20460 3548 1571 28051 12238 1172 1048 44 16 25 423 3484 476 636 567 719 57 70 257356 

9月 27302 6577 28020 22998 9164 8672 17526 11001 950 334 553 1271 148 2022 219 2093 23070 7200 19227 3003 1169 25981 11721 1185 905 25 22 28 373 2838 291 494 496 384 63 76 237401 

10

月 
26916 5823 26934 22358 8475 7998 16463 9947 666 352 528 1404 94 1617 187 1701 20901 6644 17040 2873 964 23782 10119 1167 817 46 16 17 368 2741 264 542 534 118 40 50 220506 

11

月 
26062 5950 28232 22475 9353 9072 16823 10403 962 360 608 1294 275 1490 275 1932 22312 7265 18120 2610 950 26159 10528 1295 915 16 7 0 383 2783 324 524 513 153 57 126 230606 

12

月 
27652 6519 25668 21690 6922 7268 16119 9724 828 269 660 1266 183 1312 263 2001 17469 5672 13033 2203 1657 23865 7973 2049 608 29 11 21 607 2832 481 497 596 1159 180 108 209394 

合

计 
332921 72194 337653 273200 104605 100888 196782 118761 11656 2781 5961 14159 1714 21048 2192 23884 252055 81090 214299 36546 15028 283457 126263 16202 11038 302 208 235 4519 30534 3538 4997 4954 4450 1211 708 271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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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近三年内(2020年 9月-2023年 8月)投入新布草明细 

注： 

1.以下为 2020年 9月-2023 年 8月新布草种类明细。 

2.总数为加粗数字的为实际投入新布草数量；总数为非加粗数字的为有需求但使用原来旧布草未实际

新制布草的数量。 

3.2020 年 9月-2023年 8月仍由原来医院的旧布草在周转使用，该部分没有详细数据，各投标人估算

时需充分考虑，在布草够用的前提下报价。 

序号 品名 总数 单位 

1 大单 21414 件 

2 被套 23295 件 

3 枕套 27992 件 

4 中单 5404 件 

5 病人衣 6519 件 

6 病人裤 6414 件 

7 小儿病人衣 650 件 

8 小儿病人裤 650 件 

9 洗手衣 600 件 

10 洗手裤 600 件 

11 开边裤 402 件 

12 大治疗巾 60 件 

13 手术衣 118 件 

14 小治疗巾 320 件 

15 值班大单 4179 件 

16 值班被套 4314 件 

17 值班枕套 3237 件 

18 隔离衣 90 件 

19 孔巾 70 件 

20 消毒包布 100 件 

21 大包布 410 件 

22 小包布 180 件 

23 空调被 40 件 

24 小毛巾 650 件 

25 枕巾 100 件 

26 温箱罩 184 件 

27 产科诊疗床罩 13 件 

28 宝宝小衣服 58 件 

29 女花衣 50 件 

30 浴巾 300 件 

31 小枕套 86 件 

32 宝宝棉衣 180 件 

33 宝宝棉衣外套 200 件 

34 尿片 868 件 

35 裤腿 100 件 

36 冰敷布 160 件 

37 约束带 1300 件 

38 病人特质衣裙 20 件 

39 约束手套 16 件 

40 白色小布套（沙袋） 3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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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绿色大布袋（奶瓶） 120 件 

42 小儿连体衣 40 件 

43 小床单 24 件 

44 小被套 24 件 

45 床围 240 件 

46 白色中布袋（奶具） 120 件 

47 中医孔巾 60 件 

48 中医脉枕套 60 件 

49 翻身枕（三角枕） 20 件 

50 生殖中心男病服 4 件 

51 白床罩 4560 件 

52 绿床单 60 件 

53 方巾 40 件 

54 蓝床罩 685 件 

55 蓝被套 686 件 

56 蓝枕套 708 件 

57 蓝中单 212 件 

58 包头巾 20 件 

59 天马诊疗床罩 20 件 

60 绿床罩 240 件 

61 体检科床罩 62 件 

62 体检科枕套 60 件 

63 医疗保健科诊疗床罩 3 件 

64 医疗保健科诊疗床罩 11 件 

65 医疗保健科枕套 14 件 

66 医疗保健科病床三件套 15 件 

67 医疗保健科大床三件套 5 件 

68 烧伤科灯罩布三件套 60 件 

69 消化二小口袋 110 件 

70 内镜布兜 110 件 

71 普外四尿袋 380 件 

72 高压氧布袋 120 件 

73 儿一科方巾 10 件 

74 RICU心胸带 5 件 

75 内分泌小口袋 10 件 

76 妇科门诊床罩 12 件 

77 纤支镜 240 件 

78 监护布袋 20 件 

79 RICU口水围 21 件 

80 优生机套 56 件 

81 肿放射科床垫 3 件 

82 打包布 2445.8 米 

83 妇一科布袋 30 件 

抗疫 支援抗疫洗手衣裤 620 件 

手术 洗手衣 8870 件 

手术 洗手裤 8870 件 

手术 参观衣 595 件 

手术 大治疗巾 3741 件 



 

 

 

17 

手术 绿被套 354 件 

手术 手术衣 4490 件 

手术 台布 6385 件 

手术 小治疗巾 8318 件 

手术 大孔 2029 件 

手术 约束带（上肢）对 430 件 

手术 约束带（下肢）条 872 件 

手术 棉裤腿 100 件 

手术 过床单 700 件 

手术 小孔 120 件 

手术 颅脑孔巾 20 件 

手术 普胸孔 20 件 

手术 心脏孔 40 件 

手术 眼科孔 100 件 

手术 台套 100 件 

手术 心脏用布袋 40 件 

手术 小暖被 450 件 

手术 心脏套 20 件 

手术 挡板罩 126 件 

手术 球管罩 110 件 

手术 扩张带 65 件 

手术 肿放射科治疗巾 30 件 

手术 绿枕套 24 件 

手术 多头带 5 件 

手术 脊柱套 2 件 

手术 俯卧位病人服一件 1 件 

手术 侧卧位病人服一件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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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 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

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

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

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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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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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

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

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

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 2003 年颁

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